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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04 年 3 月 14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04 年 3 月14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

第十八条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指引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

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自然段相应地修改为：“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

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

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十九条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第二句“在长期的革命

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

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

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修改为：“在长期

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

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

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

巩固和发展。”

第二十条  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

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

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二十一条  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保护个体经

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

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

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

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

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

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

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

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

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二十三条  宪法第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十四条  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款相应地改为第四款。

第二十五条  宪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

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

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第二十六条  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职权第二十项“（二十）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戒严”修改为“（二十）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

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第二十七条  宪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

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

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

布动员令。”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

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

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

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

动员令。”

第二十八条  宪法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

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

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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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第二十九条  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职权第十六项

“（十六）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

严”修改为“（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第三十条  宪法第九十八条“省、直辖市、县、市、市

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

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每届任期五年。”

第三十一条  宪法第四章章名“国旗、国徽、首都”修

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增

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

行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修订）

（1994 年 5 月 12 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04 年 4 月 6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5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维护对外

贸易秩序，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对外贸易以及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保护。

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

际服务贸易。

第三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依照本法主管全国对

外贸易工作。

第四条  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鼓励发展对外

贸易，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和

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缔结或者参加关税同盟

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等区域经济贸易协定，参加区域经济

组织。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

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最惠国

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

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

第七条  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贸易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

施。

第二章  对外贸易经营者

第八条  本法所称对外贸易经营者，是指依法办理工商

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

人。
第九条  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

营者，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

理备案登记；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

部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备案登记的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办

理备案登记的，海关不予办理进出口货物的报关验放手续。

第十条  从事国际服务贸易，应当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从事对外工程承包或者对外劳务合作的单位，应当具备

相应的资质或者资格。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一条  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

管理。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只能由经授权的

企业经营；但是，国家允许部分数量的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

进出口业务由非授权企业经营的除外。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

货物和经授权经营企业的目录，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确定、调整并公布。

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擅自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

货物的，海关不予放行。

第十二条  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接受他人的委托，在经

营范围内代为办理对外贸易业务。

第十三条  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务院对外贸易主

管部门或者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法作出的规定，向有关部

门提交与其对外贸易经营活动有关的文件及资料。有关部门

应当为提供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三章  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

第十四条  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但是，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五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基于监测进出口情

况的需要，可以对部分自由进出口的货物实行进出口自动许

可并公布其目录。

实行自动许可的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在办理海

关报关手续前提出自动许可申请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

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应当予以许可；未办理自动许可手续

的，海关不予放行。

进出口属于自由进出口的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

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合同备案登记。

第十六条  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

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

（一）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

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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